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申请表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企业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办税人员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登记注册类型
	
	登记注册日期
	
	生产经营期限
	

	
	注册资金
	
	其中：非货币资产出资额占注册资金比例
	

	
	生产经营范围
	

	
	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日期
	
	生产性收入占全部业务收入比例
	

	
	认定证书或项目批复情况

	
	项目名称
	编号
	批准部门
	批准日期

	
	
	
	
	

	
	
	
	
	

	
	
	
	
	

	
	
	
	
	

	申请情况
	税收优惠事项名称
	

	
	税收优惠类型
	

	
	税收优惠期限
	

	
	税收优惠依据
	

	
	减免税理由：


	
	                                                       （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税收优惠事项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有关文件规定的各类税收优惠事项的名称，如浦东新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

2、“税收优惠类型”包括免税收入、减免税、降低税率、加计扣除、应纳税所得额抵免、加速折旧、减计收入、税额抵免、再投资退税等。

3、“税收优惠期限”指按照文件规定企业可享受税收优惠的期限。

4、“税收优惠依据”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有关文件的规定。

5、本表一式二份。
企业所得税优惠审批结果通知书
编号：
：
    

你单位关于                          申请已收悉。根据      

（规定、通知、批复），现将审批结果通知如下：
…
主管税务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告知：

1、企业同时从事适用不同企业所得税待遇的项目的，其优惠项目应当单独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用；没有单独计算的，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年度纳税申报时，填报《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税项目情况表》。

2、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3、企业经营业务、生产技术活动等发生重大变化（如并购、重组、转业等）的，应在15日内向认定管理机构报告；同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

4、享受企业减免税优惠的单位，应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次年起，每年四月底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下列附表：

（1）《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比例计算表》。

（2）《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情况表》。

（3）享受浦东新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优惠的单位，还应报送《浦东新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表》。

5、纳税人如不按期提供以上资料，税务部门将按照《征管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结果通知书
编号：      

：

    
你单位关于                          备案申报已收悉。根据                           

规定，你单位                       现（予以、不予）登记。
主管税务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暂停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通知书

编号：
：
    

你单位由于                      ，未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规定的条件，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你单位自     年   月   日起暂停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待认定机构复核确认后，再按规定处理。                                 

主管税务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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